
所谓的“网红食品”可能违
法添加了非食品原料，没有经营
资质却在网上卖出了“爆款食
品”；所谓的“代购”进口食品可
能只是一个虚假包装……

在互联网消费变得极为普
遍的当下，消费者如何避免网购
食品的那些“坑”？北京互联网
法院运用互联网审理模式，让网
上违法行为“原形毕露”，为消费
者解决诉讼难问题。

网售食品安全问题不
容忽视

屈某在刘某开设的网店购
买了法国鹅肝酱。该店铺称其
售卖的鹅肝酱是从香港购买的
法国出口产品，但屈某发现该产
品标签标注的国内经销商信息
为虚假信息且其标注的“产品原
产国为法国”违反了我国相关禁
令，遂对刘某进行起诉。

案件审理过程中，北京互联
网法院发现该店铺的经营者刘
某并没有获得食品经营许可，也
无法提供涉案产品许可进口的
证明文件以及检验检疫证明。
庭审过程中刘某均以香港代购

为理由回避上述问题，既无法对
香港代购产品为何会标注大陆
经销商，以及经销商信息为虚假
内容等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又主
张其作为代购者无需取得经营
许可。

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
二庭法官刘更超表示，在司法实
践中，这种所谓“代购”的经营模
式往往存在大量的违法经营行
为，比如无证无照经营、食品来
源不明、没有中文标签、食品本
身不符合我国的安全标准等，存
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

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姜
颖指出，网售食品安全问题不容
忽视。北京互联网法院自2018
年9月9日成立以来，截至2019
年6月21日，共受理网络购物合
同 纠 纷 案 件 3032件 ，占 比
12.37%；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纠
纷案件104件，占比0.42%。在
受理的上述两类案由中，涉网售
食品类案件占比高达73%。

互联网审理模式提高
效率

刘更超表示，近年来，网售

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新趋势主
要体现在，以“代购”之名经营不
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违法添加
非食品原料；预包装食品标签不
符合法律要求；滥用食品添加剂
现象频发；违反食品进口禁令，
经营相关违禁食品现象有所抬
头等。

“我们在审理过程中发现，
许多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认为
自己是代购就可以不需要经营
许可、产品可以没有中文标签、
可以不说明产品来源，甚至有一
些打着C2C业务的幌子进行直
邮，将不符合我国规定的食品带
到境内来卖。”刘更超说。

此外，互联网案件涉事人分
布在全国各地。北京互联网法
院自成立以来，涉诉当事人一方
或一方以上为非北京主体的案
件占比77.7%，遍布全国近200
个城市。

针对这一特征，北京互联网
法院实行互联网审理模式，当事
人通过互联网就能完成整个诉
讼活动。

一方面，建立了大幅降低成
本的诉讼机制，让起诉、立案、送
达、举证、开庭、裁判等环节全流

程在线，提高了司法运行效率和
司法公开度。

比如，电子诉讼平台的建立
为司法工作增添“夜间模式”。
据不完全统计，电子诉讼平台自
挂牌以来访问量已超过4500万
人次，实现当事人立案申请
100%递交。

另一方面，打通法院电子诉
讼平台与电子商务企业、网络运
营商、相关行政机关之间的数据
壁垒，使得身份核实、证据提取、
信息流转均可在线上直接完成，
真正实现跨地域信息共享、业务
协同。

多管齐下：谨防掉进
“消费陷阱”

刘更超表示，与传统案件不
同，互联网诉讼中，网购过程中
产生的证据都在网上。“与电子
商务平台企业对接，建立线上协
查机制，比如开通阿里旺旺，确
认活跃旺旺账户可以作为送达
地址，显著提升了网络购物案件
送达实效。”

网售案件也给互联网法院
带来新挑战，比如跨区域办案涉

及各地标准规定不统一的问题
如何协调处理，网售食品的生
产、加工、流通等各环节不在一
个地方，不适用属地管辖如何判
定等。

为进一步规范网络食品销
售，北京互联网法院建议，电商
平台应运用技术手段整合商家
信息，对不合规的内容进行风险
警示，及时清理整治问题商户。

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
二庭负责人刘书涵表示，要加大
对经营者资质的审核力度，建立
定期核验更新和跟踪记录机制，
对以“C2C”“海外代购”为宣传点
的店铺进行严格审查，运用大数
据分析方法，查找食品质量风险。

刘更超认为，需要进一步加
强多部门之间的联动，共同制定
相关食品安全规则和标准，突破
现有治理模式，打破地域限制，
实现信息共享。

专家建议，消费者要加强自
身的维权意识和辨别能力，尤其
要防范微信、微博、电商等平台
的代购、网红自制食品等新形
式、新玩意可能存在的安全隐
患，不要为了“尝鲜”“跟风”而掉
进“消费陷阱”。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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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以
及本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
和相应的抽检细则，我局组织
抽检了速冻食品、蔬菜、其他粮
食加工品（不含谷物粉类制
品）、豆制品、特殊膳食食品、水
果制品、水产品、蛋及蛋制品、
酱腌菜、小麦粉、豆类、坚果与
籽类食品、谷物粉类制品、大
米、猪肉及副产品、蜜饯果脯、
挂面17类食品470批次样品。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和
判定，其中合格样品463批次，
不合格样品7批次（抽检信息详
见附件）。

一、总体情况
速冻食品102批次，全部合

格；蔬菜100批次，其中合格样
品98批次，不合格样品2批次；
其他粮食加工品（不含谷物粉
类制品）88批次，全部合格；豆
制品45批次，全部合格；特殊膳
食食品37批次，其中合格样品
36批次，不合格样品1批次；水
果制品18批次，全部合格；水产
品17批次，其中合格样品15批
次，不合格样品2批次；蛋及蛋
制品13批次，其中合格样品12
批次，不合格样品1批次；酱腌
菜10批次，其中合格样品9批

次，不合格样品1批次；小麦粉7
批次，全部合格；豆类7批次，全
部合格；坚果与籽类食品7批
次，全部合格；谷物粉类制品6
批次，全部合格；大米5批次，全
部合格；猪肉及副产品4批次，
全部合格；蜜饯果脯3批次，全
部合格；挂面1批次，全部合格。

二、不合格样品情况
1.标称青岛君盛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北京物美超市
有限公司通州果园店经营的牛
肉蔬菜蛋花阶段面，经国家食
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检验
发现，其中钠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但不符合产品包装
标签明示值。青岛君盛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对检验结果提出异
议，并申请复检；经中国检验检
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复
检后，维持初检结论。

2.北京少华食品店经营的
菜心，氟虫腈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谱
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北京星城绿康商贸有限
公司经营的韭菜，氯氟氰菊酯
和高效氯氟氰菊酯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
机构为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4.北京京海露食品有限公
司经营的扇贝，镉（以Cd计）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检验机构为北京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5.北京鱼荷源商贸有限公
司经营的鲤鱼，孔雀石绿不符
合国家相关规定。检验机构为
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6.北京渔阳德宣餐饮有限
责任公司经营的鸡蛋，恩诺沙
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
和计）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检验机构为中国检验检疫科学
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

7.标称长宁县绿源食品厂
生产，北京昊蕴商贸有限公司
经营的罗汉鲜笋（盐水竹笋），
经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检验发现，其中二氧化硫残
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规定。长宁县绿源食品厂
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并申请
复检；经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
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复检后，维
持初检结论。

三、针对在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
局已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所在
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依法对其
进行立案调查。

最近正是螃蟹膏满肚肥
的时候，一些家庭在大快朵颐
之余，也会给孩子吃螃蟹。10
月12日，家住汉口黎黄陂路
附近的 1岁半男宝琦琦（化
名），就因为吃了螃蟹嘴巴红
肿、起红疹，经诊断原来是出
现了过敏。

最近螃蟹大量上市，家住
汉口黎黄陂路的方女士周六
买了6只螃蟹，12日晚上她蒸
好螃蟹，一家人吃得津津有
味。饭桌上，1岁半的宝宝琦
琦看着爸妈吃得香，也闹着要
吃，方女士便和老公剥了条螃
蟹腿肉给琦琦吃，谁知琦琦一
吃就停不下来，一口气吃了十
几根螃蟹腿肉。13日一早，方
女士起床后发现儿子嘴巴肿
了起来，周围还起了一圈红
疹，出现哭闹、烦躁的情况，她
赶紧和老公一起将孩子送到
武汉市中医医院就医。儿科
主任蔡建新了解到，琦琦前一
晚吃了蟹肉，而这是他第一次
食用蟹肉，结合其检查等，蔡
建新诊断，琦琦本身就是过敏
体质，吃了蟹肉后出现了过
敏。经对症治疗，目前琦琦的
症状已经缓解。

蔡建新主任介绍，眼下正
值食蟹季，该院每周都能接诊

到因食用蟹肉导致过敏、肠胃
不适来就医的儿童，不少还是
3岁以下的幼儿。她表示，有
的孩子是过敏体质，吃了螃蟹
特别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症状
主要表现为皮肤瘙痒、红疹，
往往会伴有腹痛、腹泻或发
热，还可以导致面部皮肤水肿
明显如眼睛明显肿胀，严重者
甚至会喉头水肿，还有窒息的
可能性。另外，从中医的角度
讲，螃蟹是属于寒性食物，本
身体质较差、脾胃虚寒的孩子
最好不要去吃螃蟹，以免导致
肠胃不适。

她提醒年轻父母，不要给
2岁以内的孩子食用蟹肉。此
外，患荨麻疹、湿疹、过敏性哮
喘等过敏性疾病的孩子，以及
正在患有感冒、发热、哮喘、腹
泻、慢性胃炎、胆囊炎及肝炎
活动期的孩子，也不能吃螃
蟹，会使原有的病情加剧。

给2岁以上的非过敏体质
的孩子食用蟹肉时，也需要慎
重，选择新鲜的活螃蟹洗净蒸
熟，先少量给孩子食用，观察一
两天后，确定孩子对于蟹肉确
实没有不良反应后再适量添
加。一旦孩子吃完螃蟹后出现
上述不适情况，应及时到医院
治疗，以免耽误病情。（报摘）

假冒产品、违禁食品、滥用添加剂……

如何躲开网购食品那些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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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宝宝吃螃蟹时需注意过敏！


